
101/04/30 修訂 

國立中興大學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 碩(博)士班 研究生延後離校 通知單 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學生姓名  學 號  系所  

延後離校原因 

□論文尚未修改完成 

□繼續修習教育學程【師資培育中心確認簽章：        】 

□其他(請填寫原因)                

指導教授核章 

（含共同指導教授） 

主指導教授 

系(所、學位學程) 

主管核章 
 

共同指導教授 

註冊組 

承辦人核章 

□校務系統登錄口試成績 

□校務系統學籍維護 

 

註冊組 

組長核章 
 

注意事項： 

1.本通知單請於每學期離校截止日前送註冊組登錄，始完成延後離校申請。 

2.完成延後離校者，仍需依規定自行上網選課及繳費，始完成註冊程序。 


